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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 2025年度东至县青年

就业见习工作的通知

各乡、镇人民政府，东至经济开发区、大渡口经济开发区管

委会：

依据省市相关要求，为吸引更多青年人才来我县就业，

促进本地青年高质量充分就业，请各乡镇、开发区管委会发

动辖区内符合条件企业积极申报就业见习岗位。现将 2025

年度东至县青年就业见习工作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见习基地申报条件

1.在本县范围内依法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；

2.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，内部制度健全，能够按照有

关规定对见习人员进行规范有效地管理；

3.有专门人员负责就业见习管理工作，委派实践经验丰

富、技术水平高、有责任心的人员作为见习指导老师；

4.能持续提供一定数量适合各类毕业生的就业见习岗

位，提供的见习岗位应具备一定的技术含量和业务内容，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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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于毕业生提高技能水平和工作能力，人身意外伤害风险较

低；

5.能够按时为见习毕业生发放见习补贴、办理人身意外

伤害保险等；

6.认真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，有符合国家规定的劳动

保护和职业防护措施。

（二）见习人员申报条件

见习对象为离校 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或 16-24岁失

业青年。

在报名当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符合见习要求：

1.已经登记就业的；

2.已和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；

3.已参加单位社会保险的；

4.已进行劳动用工备案的；

5.已有工商登记注册的；

6.已有过就业见习经历的；

7.其他被认定为就业状态且不符合要求的。

二、申报流程

对见习基地、见习岗位的审核、认定及组织见习人员上

岗，按照以下程序进行：

（一）见习基地申报

用人单位申报见习基地、见习岗位时，应通过“阳光就业”

网办系统等向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所属公共就业人

才服务机构提出申请，并提交相关资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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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见习基地审核评估与确认

东至县人才综合服务中心收到申请资料后进行书面审

核，通过资料审核的申报单位，再对其见习场所、管理制度、

师资配备等进行考察评估。对经审核认定具备开展就业见习

工作条件的单位，予以初审确认后，报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局认定。见习基地有效期 3年。

（三）组织见习人员上岗

见习岗位发布后，见习单位与申请参加就业见习的人员

进行双向选择。见习单位将确定录用的见习人员信息报送县

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审核，经审核确认后，见习单位与见习人

员签订见习协议，同步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，组织人员上

岗。

三、经费保障

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认定的就业见习基地，提供适

宜见习岗位，吸纳离校 2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和 16-24

岁失业青年参加 3—12个月就业见习，见习单位给予见习人

员每人每月不低于 2000元的生活补助，并为见习人员购买

不低于 100元的人身意外伤害商业保险。就业补助资金按照

每人每月 1400元的标准给予单位见习补贴，按照见习人员

人均 200元、100元标准给予见习单位一次性见习指导和购

买人身意外伤害商业保险补贴。

国家、省、市政策有变化的按新政策执行。

四、注意事项

1.各见习基地申请见习补贴采取一季度一申报的方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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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季度申报截止时间为季度末月 20日之前，第四季度申报

时间为 11月 30日前，逾期不予受理，12月份见习补贴于次

年第一季度一并申请。

2.严格资金使用，就业见习补贴资金严格按照有关规定

申领和拨付，对虚报、谎报见习人员数量及见习周期，骗取、

套取就业见习补贴资金等违法违纪行为，一经查实，按有关

规定处理，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，涉嫌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司

法机关处理。

3.请有意申报见习岗位的单位及时加入东至县见习工作

QQ群，群号：674381899，加群请备注单位名称+姓名。

4.政策咨询电话：0566-5293980

附件：青年就业见习申报流程明细

东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5年 3月 25日




